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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在 2018 年 7 月 17 日的會議上就 

議程項目 II “有關油站用地招標制度的最新情況及 
就競爭事務委員會的車用燃油研究所作的跟進” 

通過的議案 
 
議案內容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必須積極增加本港油站數目，檢討現有油站用地

的投標制度，並研究重新引入 95 辛烷值汽油產品；同時，當局應研

究可行方法，提供碼頭倉庫設施讓新經營者進口燃油，以及探討其

他燃油供應來源，以紓緩車用燃油市場高度集中現象，進一步促進

市場競爭，降低產品價格，令消費者受益。 
 
政府的回覆 
 

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體系，除非政府有非常有力的理據，否

則應盡可能不干預個別行業運作，亦不應規管其經營模式和物品

定價。在車用燃油市場上，政府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保持燃油供應

穩定，並藉着維持市場開放和消除進入市場的障礙從而促進競

爭，以及提高車用燃油產品價格的透明度，以便消費者作出知情

選擇。  
 
2. 在本港油站數目方面，現有油站用地沒有出現無法應付車用燃

油的市場需求的現象，而事實上香港每一個油站對比私家車數目

的比例與新加坡和東京相若，比台北的比例理想。儘管如此，我

們會透過兩個方式，希望增加本港油站數目，盡量引入競爭。我們

計劃視乎個別油站用地的實際情況，把部分面積較大的合適油站用

地分拆為較小的油站用地，盡量引入競爭。在考慮個別油站用地可

否分拆時，我們會與相關部門從交通、消防安全、氣體安全及該地

區的油站數目等方面進行詳細研究。我們亦計劃提供一站式服務，

協助私營界別將私人土地改作油站用途，從而促進市場競爭。服務

範圍包括在規劃許可／修訂圖則改劃土地用途申請(倘適用)及相關土

地程序的過程中，統籌申請人與相關政府部門的溝通，以及協調政

府部門向申請人提供技術意見。我們相信有關安排可減省申請人自

行聯繫個別政府部門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及協助申請人更有效地



 
 

回應相關部門的意見。 
 
3. 就有關檢討現有油站用地的招標制度，多年來政府為促進車用

燃油市場的競爭，持續改良油站用地的招標制度，包括在 2003 年引

入「超級標書」的招標安排。透過「超級標書」的招標的安排，兩

家新營辦商在 61 幅招標承投的油站用地中投得 35 幅，得以進入市

場；市場上原有的三家主要營辦商所佔的油站數目份額亦由超過

90%下降至約 70%。這反映「超級標書」的招標安排有效促進香港

車用燃油市場的競爭。我們會繼續不時檢討油站用地的招標制度，

以促進本港車用燃油市場的競爭。 
 
4. 至於有關重新引入 95 辛烷值汽油的建議，現行法例及油站用地

租約條款均無禁止油站供應 95 辛烷值汽油。但是我們十分關注強制

在油站供應 95 辛烷值汽油未必會為駕駛者提供更多樣化及更廉宜

的汽油選擇，反而可能帶來其他負面影響:  
 

(a) 在價格方面，參考了現時亞太區唯一廣為採用的油價標準

(即新加坡普氏平均價)，我們估計 95 辛烷值汽油和 98 辛

烷值汽油的批發價格差距應大約為每公升港幣 1 角，佔現

時兩種 98 辛烷值汽油產品的平均零售價格少於 1%。另一

方面，由於不同辛烷值的汽油需要存放在不同的貯油缸，

假如油公司在供應現有的 98 辛烷值汽油產品之餘，再提

供 95 辛烷值汽油，便或需在油庫至油站的整個供應鍊增

設貯油缸及改動其他設施(如輸油管、油槍及運輸車輛

等)。即使環境許可及技術上可行，該等裝置招致的營運及

資本開支，大有可能抵銷甚或超出 95 辛烷值汽油和 98 辛

烷值汽油的些微批發售價格差距。因此，我們評估認為加

設必須在油站供應 95 辛烷值汽油的規定未必會帶來更廉

價的汽油選擇，並且不能排除本港的汽油價格可能因為增

加上述成本而比現時更加昂貴。 
 

(b) 在油產品數目方面，即使我們強制在油站供應 95 辛烷值

汽油，由於油站土地限制及成本問題，油公司可能會選擇

以 95 辛烷值汽油取代其中一種 98 辛烷值汽油產品。結

果，本港整體汽油產品選擇雖然會增加，但個別油站所提

供的汽油產品數目則未必增加，因為油公司只是以 95 辛

烷值汽油取代其中一種 98 辛烷值汽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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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本港車用燃油市場的參與者數目方面，強制在油站供應

95 辛烷值汽油的規定會令油公司面對實際困難和招致額外

成本，加上另類燃料車輛 (例如電動車輛和混合動力車輛)
的發展令車用燃油的長遠需求不明朗，這種種因素或會影

響油公司對將來進行的油站重新招標工程的反應。此外，

強制在油站供應 95 辛烷值汽油預計對在碼頭油庫擁有較

多貯油缸的油公司較為有利，而擁有較少貯油缸的油公司

及準市場參與者則會在採購 95 辛烷值汽油或同時管理不

同辛烷值汽油產品方面面對較多實際困難。因此，有關規

定或會影響油公司對將來進行的油站重新招標的反應，有

機會令本港車用燃油市場的參與者數目減少。 
 

基於上述考慮，我們決定不會強制在油站供應 95 辛烷值

汽油。 
 
5. 就有關提供碼頭倉庫設施讓新經營者進口燃油的建議，我們認

為除非有十分充分的公眾利益理由，否則政府應盡可能不干預車用

燃油業或規管其經營模式。有關建議涉及複雜事宜和龐大成本，所

需投入的成本或高於所產生的效益。現有倉庫設施屬私人財產，如

強制要求油公司允許新經營者使用，將會帶來複雜的法律問題。至

於興建新倉庫設施則需要新的土地，我們需要權衡有關土地是否應

該用於其他更有迫切需要的用途。而且，我們亦需顧及環境、公眾

安全、附近市民接受程度、有關方案涉及龐大的建築成本以及其成

本效益等因素。就探討其他燃油供應的建議，個別油公司入口燃油

的安排屬商業決定，現時並無規例限制燃油供應來源。在自由市場

經濟運作下，一如其他消費商品的行業，我們盡可能不干預燃油業

或規管其貨品來源。 
 

 
 
環境局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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